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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提复〔2024〕14 号 

 
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

第 0787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张艳林委员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深化落实改革创新，促进大学科技园高质量

发展的提案”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大学科技园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“首站”和区域创新创业“核

心孵化园”，承担了科技企业孵化、科技人才培育、区域辐射带

动等功能。截至目前，上海全市共有 15 家大学科技园，其中 14

家国家大学科技园。2020 年，上海在国家省级层面，首家制定出

台政策文件（《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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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意见》），取得了积极的成效；2023 年年末，又制定出台《上

海市大学科技园改革发展行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，

提出了深化高校体制机制改革、强化大学科技园专业化建设、加

快创新资源要素集聚、改革优化考核评价等四大任务。您的提案

从当前存在问题研判出发，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举措，对于《行

动方案》的细化实施、推动部署大学科技园改革发展试点工作，

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。 

一、关于“强化高校联动，提升成果转化效能”的建议 

委员在提案中提到本市“高校和大学科技园的协同融合不

足”，造成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偏低，针对上述裉节难点问题，市

科委正围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，重点开展以下工作： 

一是发挥赋权改革试点作用。通过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

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等系列文件的发布实施，全市已有 39 家

高校、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改革；2023 年，上海市 6 家

试点单位完成成果赋权 675 项，转化金额 10.7 亿元，为大学科技

园转化成果提供了很好的来源。二是深化高校规划引领。目前，

全市多所高校陆续将大学科技园纳入高校发展规划，并通过提级

管理等方式，进一步深化大学科技园的创新改革。例如：上海财

经大学将大学科技园发展列入新一轮发展规划，并通过改革实现

财大科技园运营公司的管理能级提升，从高校下属资产公司管理

提升为由高校直接管理。三是引导高校评价机制改革。发布《关

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，改革基

础研究组织实施机制，进一步强化“选人而非选项目”，深化实

施长期稳定支持和长周期评价，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高风



— 3 —   

险、高价值基础研究。在上海大学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开

展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，破除五唯，逐步建立完善科学、

合理、多维的人才评价机制。 

下一步，市科委将结合您的建议，积极会同市教委等，进一

步深化推动上述高校体制机制改革，为大学科技园基于高校创新

源头的成果转化和孵化夯实基础。支持高校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

和发展，纳入学科、人才、校区等整体发展规划，推动高校创新

资源向科技园内的企业、创业者开放。支持大学科技园参与高校

科研重要节点，共同参与科研前端研究，进行超前孵化，引导高

校科研人员开展与产业链、创新链紧密结合的基础研究。支持大

学科技园融入高校技术转移体系，与高校技术转移中心、科研院

/科研办等机构形成对接合作，不断畅通高校成果转化到落地产业

化的途径，推动形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早期发现、接续孵化、

高质量成长的孵化转化机制。 

 

 

一是加快专业化平台建设。依托高校实验室、创新中心、产

教平台等资源，由大学科技园整合形成企业“服务包”。如：上

海交大科技园“创新创业工作室”等，通过发挥校内实验室、研

发（实验）中心、协同创新中心等科技基础平台和研发设施作用，

建设校企联合实验室，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衔接。

二、关于“完善服务体系，提升专业化服务能级”的建议

专业化服务能力是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，正如委员

在提案中提到的，上海市大学科技园仍存在“过度依赖房租收入，

服务性收入偏低”的问题，需要“完善服务体系，提升专业化服

务能级”。市科委正推动实施以下举措提高大学科技园服务能级：

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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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学院科技园以 CNAS 标准化体系建设为核心，将 RTDS 实验

室与校物理动模实验室进行整合，形成了集模拟仿真与物理实物

相结合的智能电网仿真研究与检测服务中心，为园区企业提供服

务。二是支持与高能级服务机构开展合作。推动大学科技园与上

海技术交易所、国家知识产权运营（上海）国际服务平台、国家

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等平台建立合作关系；引导高校、大学科技园

积极对接与技术转移相关的知识产权、法务、财税、证券投资、

孵化培育等市场化服务机构，支撑园区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。 

下一步，市科委将落实《行动方案》，支持大学科技园单独

或联合科技领军企业、所在区，建设概念验证中心、企业开放式

创新中心、区域特色成果转化平台、中试平台等；为高校科技成

果转化提供原理或技术可行性研究、原型制造、性能测试、市场

竞争分析、二次开发、中试熟化等验证服务，加速创新链与产业

链融合。推进有条件的大学科技园开展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

点，积极探索“学科+产业”孵化转化创新模式，打造未来产业创

新和孵化高地。 

三、关于“加强人才激励，提升运营团队活力”的建议 

委员在提案中提到“高端服务人才缺乏”，一直是大学科技

园参与市场竞争、实现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难点问题。结合

工作实际，市科委积极开展了以下探索尝试： 

一是引育一流孵化人才。探索形成技术转移人才培养“上海

模式”，发挥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作用，形成以技术经理

人实训为特色的培养体系，联合上海交大、同济大学等开展技术

转移方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，培养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600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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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二是建强创业导师队伍。围绕科技创业导师、科技企业孵化

人才等，开设多层次科技企业孵化、培训课程，打造高层次、专

业化的孵化培训内容，为孵化器管理服务人员、科技创业导师提

供产业分析、创新思维方法等认知升维培训等。 

下一步，结合委员的建议，市科委将会同市教委等，深化落

实《行动方案》中有关“支持大学科技园聘请高水平、专业化的

运营管理团队”的举措。继续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、上海

技术交易所等，联合大学科技园探索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

系，提升运营团队专业化水平。在具备条件的大学科技园，实施

薪酬激励机制，加快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方

式，探索放宽项目跟投限制，鼓励和引导运营团队通过参与股权

激励计划，激发专业化服务活力。 

四、关于“畅通投资路径，提升增值收益能力”的建议 

因大学科技园多为国资的属性，投资功能有一定的限制，确

实存在“投资功能较为缺乏”“孵化+投资联动难度较大”等问题，

市科委持续强化科技金融赋能，拓宽投资渠道，进行多方面的尝

试和探索： 

一是鼓励高校设立成果转化基金。联动区域、企业、投资机

构、校友等多方资源，构筑校内校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。如：

上海交大实施“天工计划”，引导资本更多关注科学家创业，推

动创新概念商业验证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，帮助科学家获

得融资。二是探索成果转化创新财政投入方式。宝山区在全国创

新开展“先投后股”试点，聚焦环上大科技园，将对高校科技成

果转化成立企业的财政资金支持，由“无偿扶持”为“股权投资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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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可持续的“政府引导+市场接力”资金支持方式。 

下一步，市科委将会同大学科技园所在区、相关职能部门，

加快建设环高校创新创业集聚区，如：闵行“大零号湾”科技创

新策源功能区、杨浦“环同济”知识经济圈等，探索高校“出智”

（人才学科），政府“出策”（政策），所在区或市属国企“出地”

（存量场地），科技园区“出服”（孵化服务）的“多合一”合作

模式。通过设立合资公司、参与（基金）投资等多种方式，将科

创集聚区及其中高成长性企业产生的利益反哺至高校、大学科技

园等，实现各方利益共享。 

感谢您对上海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4 年 5 月 21 日 

 

联系人姓名：张  绮 联系电话：23119264 

联系地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801 室 邮政编码：200003 

 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政协提案办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1 日印发   


